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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德市农机事务中心 2023年度整体支出
绩效评价报告内容摘要

一、基本情况

常德市农机事务中心（以下简称市农机事务中心）是常德市

农业农村局管理的副处级公益一类全额拨款事业单位。核定编制

27个，截至2023年末实际在编在岗23人，另有离退休人员33人。

2023年年初预算收入505.14万元，年内预算调整294.22万元，

决算收入799.36万元。决算支出761.77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712.90

万元，项目支出48.87万元。年末结转结余37.59万元。

二、评价结论

经综合评价，该项目得分84.5分，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部分目标设置欠精准。一是部分绩效目标设置过低。

如农机具推广数4000台以上，实际完成10928台，完成率273.2%；

新增栽植机械数120台以上，实际完成401台，完成率334.17%。

二是缺少部分核心质量指标。农机具推广等工作未设置质量指

标。

（二）项目监管欠到位

1.超期限兑付补贴资金。70台农机具的购买时间为2021年，

但2023年才兑付补贴，与“补贴申领原则上当年有效，因当年财

政补贴资金规模不够、办理手续时间紧张等无法享受补贴的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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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下一个年度优先兑付”的要求不符。

2.监测数据欠准确。部分收割机2024年正常用于农业生产作

业，但“湖南农机补贴系统”显示最近作业时间为2023年。“湖南

省农机作业监测系统”显示2023年常德市完成水稻机插秧面积

47.29万亩、抛秧面积27.16万亩。但市农机事务中心向省农业农

村厅上报2023年度完成情况为：水稻机插秧面积386.23万亩、抛

秧面积36.81万亩。

（三）资金兑付率偏低。2023年下达中央购置补贴10070万

元，当年实际办理结算8153.85万元，兑付比例80.97%，未达中

央购置补贴年度内资金兑付率90%的要求。

四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（一）精准编制绩效目标。市农机事务中心应进一步强化绩

效责任，绩效指标应结合单位实际和年度计划合理申报，严格落

实复核程序，完整、准确编报绩效目标。设置“农作物耕种收综

合机械化率”等质量指标。

（二）规范项目管理。市农机事务中心应完善项目管理制度，

定期抽查相关补贴资金合规性。一是加强补贴政策宣传，督促农

机购买者及时申请补贴。二是加强系统监管，减少数据差异，提

高监测数据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。

（三）提高资金兑付进度。市农机事务中心应优化农机试验

鉴定、补贴机具投档、牌证管理、补贴资金申领等环节的管理，

推动人工核验向信息化核验的转变，提高补贴机具核验信息化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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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，提高资金执行率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常德市腾锋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腾锋公司）

2023 年购买收割机 23 台、拖拉机 18 台用于出租经营（实际为

融资租赁），经鼎城区农机事务中心等主管部门审核后获得农机

具购置补贴 96.41万元。腾锋公司是否属于补贴对象，政策上还

有模糊之处，主管部门和评价小组意见不统一。

据市、区农机事务中心回复，腾锋公司是一家从事农业生产

的农业企业，符合《湖南省 2021-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》

（湘农联〔2021〕54 号）中“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

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”的规定，可以享受补贴。

评价小组认为，腾锋公司作为一家经营性农机租赁企业，一

是未参与任何农业生产活动，属不属于从事农业生产、能够获得

补贴的农业企业值得商榷，而现有政策没有明确界定和解释。二

是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租机户不但未获得补贴，有的还付出了比

购机更高的成本（如某型拖拉机销售发票购机价为 7.3万元，三

年租赁期合同租金为 8万元），反而没有享受政策红利，有违购

机补贴政策初衷，很不合理。

鉴于此，建议市农机事务中心进一步梳理相关政策，向上反

映此类情况，明确政策界限和范围，确保补贴政策更加合理，依

法依规维护租户利益，防止发生侵权行为。


